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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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uyi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儒 意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

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中國儒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月13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

關收購目標公司 30%股權的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以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對價股份。除另行

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授

出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的進一步詳情； (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包括授出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致獨立股東的函件； (iii)獨立財務顧問就股

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授出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發出的意見函件；及 (iv)根據上市規則須載於通函的其他資料，連同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的通函（「通函」）預計將於2025年2月14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敲定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本公司預期將於 2025年 3月 7日或之

前寄發通函。

承董事會命

中國儒意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柯利明

香港，2025年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柯利明先生及張強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楊明先生；而本公司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聶志新先生、陳海權先生及施卓敏教授。


